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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黃瀞儀提供） 

為舒緩國中升學考試，展現學生多元優勢能力，自 103 學年度起國中畢業生就讀高中高

職及五專以「免試入學」為主，「特色招生」為輔。特色招生包括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入學

兩種，甄選入學包含藝術才能班、體育班、科學班及職業類科之甄選入學方式，其測驗方式

以術科測驗(含實作測驗)方式進行，目前除金門區未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外，其餘 14 區招

生名額共計 9,876 名。考試分發入學則以學科測驗為主，目前辦理之就學區計有基北區、桃園

區、竹苗區、中投區、彰化區、嘉義區、臺南區及高雄區等 8 區，招生名額共計 15,502 名。

除嘉義區外，其餘 7 區將共同委託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命題及試務相

關研發工作。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包含藝術才能班、體育班、科學班及職業類科之甄選入學方式，其辦

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    

1. 全國主要以北、中、南 3 區辦理，分為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戲劇班，共 2,340 人，

全國統籌辦理單位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民特教組。 

 

2. 高中職音樂、美術及舞蹈等藝術才能班係屬於專業藝術教育，報名各類藝術才能班之

學生，大部分在國中教育階段均已接受培育。103 年十二年國教實施後，各藝術類科

之術科測驗科目為與設班目的及培育各類專業藝術人才相符之科目，並均與往年相

同，其各類術科測驗科目如下： 

(1) 音樂班：主修(樂器)、副修(樂器)、視唱、聽寫、樂理及基礎合聲 5 科。 

(2) 美術班：素描、水彩、水墨及書法 4 科。 

(3) 舞蹈班：芭蕾、現代舞、中國舞、即興與創作 4 科。 

(4) 戲劇班：口語表達及專長表演 2 科。 

 

3. 103 年欲報考高中職各類藝術才能班之學生，只要循序漸進充實各該類科術科能力，就

有機會進入高中職藝術才能班就讀。 

 

((((二二二二))))    體育班體育班體育班體育班：：：：    



1. 全國除金門區以外，各就學區皆辦理體育班甄選入學，共 4,422 人，全國統籌辦理單位

為體育署。 

 

2. 要準備體育班術科測驗，需要注意與準備的主要事項包括：體育班學校發展之運動種

類與術科測驗內容、運動能力培養與訓練、體育班術科測驗的日程。 

(1) 體育班學校發展之運動種類與術科測驗內容：103 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係

依自辦或聯合辦理之術科測驗分數作為入學依據。術科測驗內容包括基礎體能、專

項技術及運動成就表現等，係由學校依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及特色課程內容，設計

考科及計分方式。所以建議學生應充分了解所欲報名之體育班學校運動種類與術科

測驗內容，以利選擇報名適合自己的學校，為參加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術科測

驗準備。 

(2) 運動能力培養與訓練：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術科測驗中所實施之基礎體能與專

項技術測驗及運動成就表現，均非一朝一夕可成，故應視所欲發展之運動種類，自

主培養基礎體能與專項技術訓練，並積極參與各項運動競賽，以期獲得較佳之測驗

成績。 

(3) 體育班術科測驗的日程：依「103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

制專科學校適性入學重要日程表」辦理。 

 

3. 此外，特色招生體育班之招生範圍不受免試就學區限制，各校得跨區招生。另若參加

體育班術科測驗結果未獲錄取，亦可俟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學校辦理續招時，再

次報名參加辦理續招學校之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三三三三))))    科學班科學班科學班科學班：：：：    

1. 全國辦理科學班為基北區、桃園區、竹苗區、中投區、彰化區、嘉義區、臺南區、高

雄區共 8 區 265 人，全國只有 9 所高中設有科學班。 

2. 以科學營方式辦理考試，測驗科目為科學實驗。準備方式除了學校課業學習之外，特

別需著重實驗原理、設計乃至於操作都是成為科學班學生的基本條件。 

 

((((四四四四))))    職業類科職業類科職業類科職業類科：：：：    

1. 全國辦理職業類科甄選入學為基北區、桃園區、竹苗區、彰化區、嘉義區、臺南區、

高雄區共 7 區 2,863 人。 

2. 規定各校應基於教育性、公平性及可操作性之前提下，依其群科屬性，並考量國中學

生學習基礎，據以規劃其簡易操作測驗。學校得依其招生需求，考量其公平原則規劃



書面審查、口試等方式進行之。故學生須具備報考該類科之先備知識、能力或資格條

件。學生應依據其性向、興趣及能力審慎考量是否報名特色招生。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辦理方式則以學科測驗為主，測驗目的旨在鑑別具學術性向學生之

學科能力，考試科目包含國文、英語、數學、社會及自然等科，其中國文科分為閱讀理解與

語文表達兩個分測驗。基北區特招考試評量重點能力為數學能力及閱讀理解能力，依據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此兩項能力於數學領域及語文領域中國語文及英語學科中所學

習，因此基北區 103 年特招考試科目為數學、國文科閱讀理解測驗及英語三個考科。雖然各

區特招考試科目相同，各招生學校可根據其特色課程，加權採計相關考科分數，遴選適合之

學生。 

 

其各就學區提報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及甄選入學之特色班級所規劃特色課程，係依據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適性發展之精神與學校特色課程教學之需要及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特色招生計

畫，舉列如下：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如基北區之建國高級中學，將課程分為基礎課程、發展課程及榮譽課程 3 群。102 學年度

起試辦，從 103 學年度起全校性實施。 

 

(二)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如竹苗區之新竹高工板金科，將高一部定專業課程明列機械材料 4 學分，讓學生對各種

材料有基本認知。專業實習課程有造形設計實習等，作為高二專業技能學習之基礎。高二著

重機械專業知識之教授，高三除持續提升板金專業技能外，更著重於個人畢業專題作品之設

計與製作，讓學生從設計發想到製作作品，以統整呈現三年所學之專業技能。 

 

103 學年度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名額計算，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5 條規定略以，

「103 學年度各校提供免試入學比率，不得低於該校總招生名額 25%為原則。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非政府捐助設立、未接受政府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所為獎勵、補助，且未由政府

依第 56 條規定負擔學費者，得擬具課程計畫、申請單獨招生之理由、招生範圍及招生方式，

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單獨辦理招生，不受本法有關招生規定之限制。但仍應提供不低於

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 15%之免試入學名額。」故除扣除免試入學名額外，如學校另提供直升

入學名額及其他特色招生甄選入學名額，亦應一併扣除。主管機關並依各區特色招生審查會

審查結果核定各校特色招生名額，剩餘名額則應納入免試入學名額辦理，以提供部分學生透



過學科或術科考試進入高中職或五專就讀，讓學生有展現其不同優勢能力的機會，不論是免

試或考試，均希望導引學生朝其性向、興趣與能力發展。 

  


